
湖南省攸县下湖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受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自然资规〔2023〕1号）等相关规定，现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湖
南省攸县下湖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出让人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名称地址

1.1 出让人

名称：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

1.2 交易平台

名称：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牛家牌路111号

2.拟出让矿业权的简要情况

2.1出让的矿业权名称：湖南省攸县下湖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2.2采矿权编号：株矿网挂〔2024〕001号

2.3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2.4地理位置：株洲市攸县网岭镇灯笼桥村

2.5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准采标高及面积（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基准）：

序号
拐点坐标

序号
拐点坐标

X Y X Y
1 3014993.77 38424781.69 7 3014493.38 38425171.67
2 3014965.00 38425078.70 8 3014659.00 38425038.38
3 3014718.77 38425422.27 9 3014688.31 38424809.15
4 3014757.22 38425591.46 10 3014749.00 38424747.00
5 3014717.27 38425626.00 11 3014794.00 38424633.90
6 3014478.33 38425357.51 \ \ \

准采标高：+460m～+320m 矿区面积：0.2486km²

2.6资源储量（勘查工作程度）：可采储量：2180.9万吨

2.7生产规模：200万吨/年

2.8拟出让年限：出让年限：11.9年(含基建期1年)

2.9挂牌出让起始价8724万元，增价幅度100万元。



2.10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

2.11多目标管理： /

2.12开发全过程的动态管理要求、以及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竞得人在申请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前需提交经评审通过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必须按照矿山

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进行保护和修复。

3.竞买人资格

3.1竞买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不含港澳台）的营利法人;

3.2竞买人应为独立法人，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3.3竞买人应未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含法定代表人，出具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证明);

3.4竞买人应未纳入安全生产失信黑名单(含法定代表人)（出具企业所在地应急部门的证明）；

3.5竞买保证金：4000万元

满足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均可以参与竞买活动。

4.竞买资格、挂牌文件获取及相关时间规定

4.1本次矿业权挂牌出让只能在互联网上，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www.zzzyjy.cn（以下简称
网挂系统）进行。只有通过办理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按要求足额交付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才能参

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4.2挂牌文件获取

有意竞买者可于公告发布之日起，登陆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www.zzzyjy.cn（以下简称网挂
系统），选择拟竞买采矿权即可浏览、查阅和下载该采矿权相关资料。

4.3相关时间规定

4.3.1公告时间：2024年9月 30 日8 时30 分－2024年

11 月 1 日17 时00分。

4.3.2申请报名和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2024年 11月 4 日8时30分－2024年 11 月 13
日17时00分。

4.3.3挂牌时间：2024年 11 月 4 日8时30分－2024年

11 月 15日9时00分。

4.3.4如挂牌截止前有两个以上（含两个）竞买人报价，则在挂牌截止时，交易系统自动进入4分
钟限时竞价等待期，限时竞价等待期结束后，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请及时关注系统



页面。

4.3.5报价时间：挂牌开始至竞价活动结束。

5.参与方式与程序

5.1注册，办理、激活、绑定数字证书

(1)意向竞买人登陆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点击“网上办事大厅”进入“注册登记”，进行
在线注册、在线办理CA证书，然后点击“登录注册平台”进行在线激活和绑定数字证书。

(2)CA线下现场办理地址和线上办理网址：

A.线下现场办理地址：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株洲市天元区牛家牌路）一楼大厅。

B.线上办理网址：

https://casign.hnsggzy.com:7080/ca-hunanplatform/operation/assistantCA?type=2

6.现场踏勘

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组织进行现场踏勘，自然资源部门予以协助，踏勘费用自理。如有疑问

可以在挂牌开始日之前向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书面说明。

7.挂牌报价、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挂牌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不低于起始价”和“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7.1挂牌报价

7.1.1交易系统从挂牌时间开始接受合格竞买人的报价。

7.1.2交易系统对符合规定的报价予以确认，显示为当前最高报价，继续接受新的报价。

7.1.3挂牌期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有效报价的，挂牌期限届满，交易系统进入限时竞价
程序，竞价规则详见交易须知。

7.2确定竞得人

挂牌或竞价截止，交易系统自动关闭报价通道，并按下列规定确认交易结果。

7.2.1挂牌期间无人报价

挂牌期间无人报价的，挂牌截止时，交易系统显示不成交。

7.2.2挂牌期间仅有1人有效报价

挂牌期间仅有1人有效报价（含1人多次有效报价）的，挂牌截止时，该竞买人的最高有效报价为
成交价，该竞买人为竞得人。



7.2.3挂牌期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有效报价

挂牌期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有效报价的，挂牌期限届满，宣布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并

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愿意继续竞价的，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7.3成交确认

交易结束后，交易系统即时显示交易结果，向竞得人发送《交易服务费缴纳通知书》，竞得人应

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缴纳交易服务费，缴纳完成交易服务费后，并完成出让公告
其他要求，才能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

7.4成交结果公示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后，在交易系统、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

布《成交结果公示》，同时推送给出让人，由出让人在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矿业权出让转让公示公

开系统）和湖南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发布。公示期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
《成交确认书》和公示无异议的结论推送给出让人。

8.签订合同

竞得人、出让人收到公示无异议的矿业权成交结果后，到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采矿权

出让合同》。

9.风险提示

9.1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4000万元，竞买人成为竞得人后竞买保证金即刻转为采矿权出让收
益；如竞得人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的视为放弃竞得资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将竞

得人纳入非诚信单位，禁止其参与我市范围内采矿权出让竞买，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竞买人可分期

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采矿权出让收益首次征收比例不低于60%,剩余采矿权出让收益自成交之日起
三年内缴清，首次发证权限为5年，采矿权出让收益未全部缴清的不得办理采矿权转让、抵押等他项
登记审批。

9.2竞买人应为未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含法定代表人)和安全生产失信黑名单(含法定代表人)的独立
法人企业。竞买人不得有未履行矿业开发保护义务的记录（包括已有矿山履行地质灾害治理义务、生

态修复义务、相关规费缴纳或缴存义务等内容）。竟得人应按照湘自资发〔2023〕37号文件要求需
对选矿区、加工区、生活区、办公区等用地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生产

等有关条件。

9.3竞买人须充分考虑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及矿产资源规划等调整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
的影响，接受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有关要求，接受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等的限制，接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监管。

9.4竞得人应严格按照湖南省绿色矿山要求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后方可生
产，正式投产满一年后的三个月内必须完成绿色矿山自评和申报并设立矿区边界电子围栏、矿产资源



深加工及矿业产业配套，否则不予办理延期登记。

9.5本次竞得人除按要求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外，另需一次性支付“净矿”出让成本1995.4309万
元。其中政府直接投入1473.7609万元，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攸县支行；银行账
号：43001520062052502209；专户名称：攸县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原采矿权资产成
本521.67万元，开户银行：湖南攸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槚山支行；银行账
号：82010800000017270；开户名称：攸县鑫旺石料矿业有限公司。

9.6标的瑕疵的影响。出让人以矿山现状条件出让给受让人，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预计的风险，
挂牌出让文件所表述的资源储量与开采技术条件等可能与实际现状有差异，申请人提交申请并参加竞

买，即视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全部的风险责任。

9.7以上“六点特别约定”条款内容，竞买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并自行实地调查核实，充分认识矿山
开发可能涉及的各项风险。本公告未尽事宜，最终以有关法律法规依据为准。

10.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提出和处理方式

10.1意向竞买人如对本矿业权出让和交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可在挂牌截止前向株洲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提出。

10.2对出让采矿权的异议，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复。

10.3一经成交确认即视为竞买人对挂牌出让文件及项目区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挂牌出让
文件和有关书面承诺承担责任。

11.违约责任、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失信联合惩戒相关提示

11.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竞买人、竞得人违约：

11.1.1竞买人之间串通报价，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11.1.2竞买人弄虚作假，骗取交易资格或竞得的；

11.1.3采取不正当手段竞得的；

11.1.4竞得人逾期不签订或者拒绝签订《株洲市矿业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或《株洲市矿
业权出让合同》的。

11.1.5竞得人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或者其他相关费用的；

11.1.6其他依法应当认定为违约的情形。

11.2 违约责任

11.2.1竞买人有前述违约情形之一的，按照公告或者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接受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并进行公开通报。涉嫌触犯刑法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11.2.2竞得人有11.1第1、2、3、4款违约情形的，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书面报送株洲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同意后，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取消其竞得

资格并没收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

11.2.3出让人违约，按照行政许可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触犯刑法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

12.需要说明的问题

12.1网上挂牌出让公告、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出让文件及相关附件均为本次挂牌的法定文件。出
让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方政府、竞得人均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共同维护营商环境。竞买人
提交资料的规范性、真实性与以上法定文件格式及要义不相符的，均须按相关条约执行。逾期送达资

格审查纸质材料，不予受理。

12.2本次挂牌采用起始价等于底价的方式进行，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价。竞得后,竞得人应
严格按出让方案要求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12. 3生产过程中，采矿权人应根据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按“边开采、边治理”的要求开展矿
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13.联系方式

13.1 项目详情：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周勇 联系电话：15973306000

13.2 交易过程：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周文 联系电话：28681382

13.3 现场踏勘：攸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谢志敏 联系电话：15173307651

未尽事宜，请从交易系统下载并阅知挂牌出让文件及相关附件。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09月30日


